

交通部民用航空局民航人員訓練所人民陳情案件處理情形一覽表

（資料統計時間：民國 93 年─98 年）

	收件日期
	
	案件編號
	文號
	案由摘要
	執行情形摘要

	98-08-08
	-
	
	所長信箱
	反應本所數位學習專
區僅上載教材檔案，建 議改善。
	本所數位學習專區「航管多媒體教學課程」屬互動式教學，
其餘僅提供上課教材供學員參考。
已於 98 年 8 月 11 日依反應意見，對網頁呈現之內容加以修 正，以符合本所數位學習專區內提供之內容。

	98-08-04
	-
	
	所長信箱
	詢問如何申請參觀本
所。
	依本所「塔臺模擬機參訪導覽流程」答復。

	97-11-11
	-
	
	所長信箱
	詢問近期英文課程資
料
	回覆近期課程計畫供參。

	97-10-21
	-
	
	所長信箱
	詢問 97 年民航特考飛
航諮詢職前班之訓練 開班日期。
	回覆將於 98 年各錄取人員至飛航服務總臺報到後辦理。

	97-10-12
	-
	
	所長信箱
	詢問民航特考飛航管
制科考試科目「飛行原 理」之參考書目。
	建議逕洽民航局人事室詢問，以達最詳盡且完整的答覆。

	97-09-02
	-
	
	所長信箱
	詢問由台北火車站如
何利用大眾交通工具 到達本所。
	回覆搭乘建議，並提供值日官電話供查詢。
台北車站忠孝一 652 號公車→民生國中，轉乘 505 號公車→ 飛航服務總臺

	97-08-18
	-
	
	所長信箱
	詢問本所近期開課內
容，及報名資格
	回覆本所業務內容及訓練對象，並提供網站公告課程項目供
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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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件日期
	案件編號
	文號
	案由摘要
	執行情形摘要

	97-07-22
	-
	所長信箱
	詢問民航特考相關資
訊。
	本所為訓練單位，建議逕洽民航局人事室詢問，以達最詳盡
且完整的答覆。

	97-06-19
	-
	所長信箱
	詢問民航局約僱消防
員相關待遇及福利。
	本所為訓練單位，建議逕洽民航局人事室詢問，以達最詳盡
且完整的答覆。

	97-05-22
	-
	0970001532
	反應人民陳情案件處
理情形一覽表，在搜尋 網站時個人資料一覽 無遺，建議改善。
	修正本所公告之「人民陳情案件處理情形一覽表」，依法保護
個人資料。

	96-01-23
	096MB00086
	09690000279
	請佈達「任我遊國民旅
遊卡服務卡服務網」以 提供新資訊
	文陳閱後，傳閱本所同仁。

	95-02-03
	095MB00109
	0959000111
	建議民航局辦理電腦
課程採購，以時數券或 其他各種方式提供員 工訓練。
	一、由於本項電腦訓練係採公開招標，本所已考量個人電腦
程度之差異與吸收度不同，已於 94 年度電腦訓練「參訓 須知」中註明可以僅上初階課程，特此澄 淸。另建議可以 不用上初階課程直接上進階課程，其原因在於 93 年度曾 發生多位學員僅報名參加 word、excel 進階課程，而無法 跟上講師授課進度，茲考量學員自行認知電腦程度與業界 有所差異，因而要求從初階課程進行，俾精進該門電腦技 巧與知識，唯為激勵員工自主電腦學習興趣，增進行政處 理能力，未來擬參卓建議可單選進階課程方式辦理。
二、又查本所 94 年度合約電腦訓練簽訂有 17 種課程，為符 合公平性及資源共享，再加上訓練經費有限，爰以每位員 工僅能報名參加一種課程。故為擴大訓練，民航局「數位 學習管理系統」已建置完成，內有 15 門電腦課程，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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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件編號
	文號
	案由摘要
	執行情形摘要

	
	
	
	
	多加利用及自主學習。
三、本項業務係屬公開招標，有關建議事項擬併入本所下次 辦理招標案件之參考。

	94-10-07
	094MB01267
	0949001287
	建議民航局暨航訓所
網站之時間加註台灣 時間。
	已依廖先生建議及時修改本所網頁時間加註台灣時間。

	94-09-14
	0940002192
	09400261320
	建請 94 年民航特考於
第二試榜示即辦理錄 取訓練。
	一、有關 94 年民航特考計有飛航管制、航務管理、飛航諮詢
及航空通信等四類人員，依本局 94 年度國內訓練計畫已 排定於 12 月份實施。
二、有關前項所排定在 94 年 12 月實施訓練，係依本局人力、 教室資源及各項訓練排定而成。
三、關於台端建議調整在 94 年 10 月中旬辦理，適必排擠本 局已排定之訓練班級、訓練人力資源、現有學員訓練資 源分配及訓練成效，茲事體大，仍以依排定訓練計畫期 程實施辦理為宜。
四、另有關網站所陳 94 年民航特考訓練於 95 年元月實施， 純屬謠言非有事實根據，特此聲明。

	94-03-23
	094MB00368
	0949000374
	陳情有關消防訓練授
課教官之遴選標準及 為何？另這些授課教 官已領有薪資，又可領 授課鐘點費，似有自肥 行為乙案。
	一、本局機場消防班 12 期學員 138 人，93 年 12 月 13 日至
94 年 2 月 5 日於中正國際機場旅館分 4 班實施機場消防 基礎訓練，94 年 2 月 14 日起於全省 10 個航空站實施實 務在職訓練迄今。
二、本局遴聘機場消防基礎訓練之講師，乃依據本局機場消 防訓練手冊－第五章機場消防員訓練：伍、訓練講師：聘 請消防署、中央警察大學、警專、縣(市)消防局、各航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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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中油煉油廠暨各機構相關之專家學者及本局所屬各
單位學經歷俱佳之專業人員擔任。實務在職訓練教官之部 分－第四章「訓練管理」，二、(三)實務在職訓練教官之 職責：實務在職訓練教官應為曾受機場消防員訓練成績優 異者，且能充分適任此項工作。
三、有關授課草率、膚淺部份－本局將加強督導各航空站實 務在職訓練課程安排，及授課內容之充實。
四、有關授課講師及助教之鐘點費支給－依據交通部民用航 空局民航人員訓練所講座鐘點費支給標準，在職訓練教官 支給標準，比照內聘講座助理方式支給，每週以支給四小 時為限。

	93-01-19
	093MB00040
	0939000040
	消費合作社員工助理
會計林欣穎與助理出 納沈仲敏等 2 員陳情 調降薪資及離職不滿 申訴乙案。
	一、因消費合作社虧損，為達自給自足之目標，及因應工作
量減少之故，經理事會議決議調降員工薪資。 二、助理會計及出納因薪資過低，沈員於 92.09.25 提出辭呈
報告、林員於 92.10.02 提出辭呈報告，雖經懇談希其能共 體時艱，俟將來有機會再予調薪，惟渠等辭意仍堅。
三、依勞基法規定勞方自動提出辭職者資方得不發給資遣 費，為維護同仁最大權益著想，理事主席與經理部協商結 果，仍以『業務緊縮』名義，依勞基法第 17 條規定給予 資遣費，同時發給遣散證明，俾使其能向勞委會領取六個 月失業救濟金及勞保養老給付。此舉沈員曾經二度至理事 主席辦公室表示謝忱。
四、對仍在職工作人員自 92 年 11 月起按薪資 15%提列勞退 準備基金(往年從未提列)以保障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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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助理會計及助理出納離職後，調整平價部二位售貨員為
助理會計及助理出納，除辦理會計、出納工作外，並兼辦 售貨員、檔案、副理等工作。
六、92 年第 4 次理事會決議，調整助理會計及助理出納月薪 為 25,000 元。
八、本社歷年檔案散亂，一直未予整理列管，經理部 92 年接 辦即積極清理，現因減少二位職員，即請助理會計、出納 以加班方式整理，核實報支，並無虛報浮濫之事。


